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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赵立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磊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张磊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

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林赟  

电话 0592-2056609 

传真 0592-2056612 

电子邮箱 knano@knano.com.cn 

公司网址 www.knano.com.cn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厦门市海沧区东孚镇东孚大道 2881 号 16#厂房 2 层南侧 

361027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档案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54,799,427.31 58,149,268.80 -5.7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8,142,416.49 49,453,711.06 -22.8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1.06 1.37 -22.63%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30.40% 14.95% - 

资产负债率%（合并） 30.40% 14.95% -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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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37,569,448.42 32,956,912.33 14.0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622,282.27 -13,337,669.42 20.3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2,501,183.76 -14,368,875.92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45,469.99 -21,123,630.67 71.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24.45% -39.58%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28.77% -42.64%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 -0.41 29.27%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27,163,750 75.2458% 2,995,000 30,118,750 83.4314%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6,368,750 17.6420% - 6,368,750 17.6420% 

      董事、监事、高管 245,000 0.6787% 10,000 255,000 0.7065% 

      核心员工 - 0% - - 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8,936,250 24.7542% -2,995,000 5,981,250 16.5686%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5,156,250 14.2832% - 5,156,250 14.2832% 

      董事、监事、高管 775,000 2.1189% -10,000 765,000 2.1189% 

      核心员工 - 0% - - 0% 

     总股本 36,100,000 - 0 36,1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20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创新层）/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及以上股东情况（基础层）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名称 

期初 

持股数 
持股变动 

期末 

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新疆中泰化学

股份有限公司 

7,000,000   7,000,000 19.3906%   7,000,000 

2 赵立平 6,875,000   6,875,000 19.0443% 5,156,250 1,718,750 

3 潘光明 6,450,000   6,450,000 17.8670%   6,450,000 

4 赵小文 4,650,000   4,650,000 12.8809%   4,650,000 

5 厦门凯纳投资

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500,000   2,500,000 6.9252%   2,500,000 

6 卢玉美 1,950,000   1,950,000 5.4017%   1,9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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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周东海 0 1,660,000 1,660,000 4.5983%   1,660,000 

8 翟秀荣 1,480,000 -3,000 1,477,000 4.0914%   1,477,000 

9 厦门西堤柒号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150,000   1,150,000 3.1856%   1,150,000 

10 王莹 1,625,000 -1,160,000 465,000 1.2881%   465,000 

合计 33,680,000 497,000 34,177,000 94.6731% 5,156,250 29,020,750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1、股东赵小文为股东赵立平之女； 

2、股东赵立平为股东凯纳咨询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3、赵立平、赵小文、王莹、凯纳咨询、卢玉美、翟秀荣系一致行动人。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19.0443% （6,875,000 股）   12.8809% （4,650,000 股）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不适用  

报告期内，发生会计政策变更，具体如下： 

（1）财政部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

年修订）》（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

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2017 年修订）》（财会【2017】9 号），于 2017 年 5 月 2 日

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 年修订）》（财会【2017】14 号）（上述准则以下

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境内上市公司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执行企业会

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施行。同时，鼓励企业提前执行。本企业于 2019年 1月 1日

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对会计政策的相关内容进行调整。于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的金融工具确认

和计量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对金融工具的分类和计量

（含减值）进行追溯调整，将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即 2019 年 1 月 1 日）

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 2019 年 1 月 1 日的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同时，本公司未对比较财

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 

赵立平 赵小文 

厦门凯纳石墨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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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9年 4月 30日，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9】6号），要求对已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应按如下规定

编制财务报表：（1）资产负债表中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2）增加“应收款项融资”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等；（3）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行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4）利润表中在投资收益项目下增加“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的明细项目。本公司根据财会【2019】6 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比较报表，并采用追溯

调整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 

报告期内，未发生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单位：元 

科目 
上年期末（上年同期） 上上年期末（上上年同期）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4,330,371.00   - -  

应收票据   550,125.00 - -  

应收账款 13,780,246.00  13,091,233.70 - -  

未分配利润 -26,828,561.82 -27,517,574.12 - -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790,713.38   - -  

应付票据     - -  

应付账款   790,713.38 - -  

股东权益合计 49,453,711.06 48,764,698.76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